
关于认真做好 2019 年

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按照《关于做好 2019 年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及材料报送

工作的通知》（内助学中心〔2019〕39 号）文件精神，根据《内蒙古农业大学国

家奖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内蒙古农业大学学生评奖评优管理办法》文件规定，

为做好我校 2019 年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国家奖学金评审标准及材料报送要求：

（一）评选范围

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特别优秀的在校生，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奖学金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

学金。

（二）评选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 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上学年未受过校级

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

4. 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生活俭朴；

5. 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符合下面所列的学习成绩具体要求：

（1）上一学年各门核心课加权平均成绩在 80 分以上，若不足 80 分可在本

班排名前 10%的学生中选拔；



（2）上一学年所有核心课程无补考或重修记录，且两学期智育成绩和综合

测评成绩在本班级均排在前 1/10；

（3）三年级以上（含三年级）学生应通过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英语 425

分，小语种 60 分），蒙汉双语授课班、预科班、民族班学生可适当降低外语等级

考试成绩要求，但英语成绩不得低于 319.5 分，小语种成绩不得低于 45 分；

（4）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质测试标准。

6. 在校期间个人综合素质强，在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表

现特别突出，获得自治区级以上（含自治区级）表彰奖励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考虑；

7. 上一学年两学期星级文明宿舍等级均为三星级以上（含三星级）。

（三）评选要求

1. 各学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让每位同学都了解本次评选工作的程序和评

选办法；

2. 所有程序必须经过民主评议，公开透明，严禁徇私舞弊；

3. 评选结束后各学院要在本院范围内公示三天，学校审核后在全校范围内

公示三天，接受广大同学的监督；

4. 学生工作处成立国家奖学金评审小组，对各学院上报的《2018—2019 学

年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的文字内容、段落格式、申请理由、推荐意见、学院

意见、签字盖章以及《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的各项评选条件进行抽

查，如发现申请审批表或评选条件不符合要求的，将取消评奖资格。

（四）材料报送要求

1. 学生提交材料：

（1）《2018—2019 学年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每名学生一式三份，需严

格按照填写说明填写，各学院要指定专人负责该表审核把关；

（2）本人申请书一份，要求 A4 纸打印，正文字号小四，仿宋；主标题小二

号字，宋体加粗；一级标题四号字，宋体加粗；二级标题小四号字，仿宋加粗；

段落行距固定值 28 磅，段前段后均为 0行；

（3）2018—2019 学年两学期的成绩单一份，需加盖学院公章；

（4）个人外语过级证书复印件和获奖证书复印件，原件学院组织审查不上



报。

2. 学院报送材料：

（1）在学工系统提报获奖学生数据；

（2）《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一份，分管领导签字、加盖学院公

章，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nndxsczxb@126.com；

3. 国家奖学金评审材料于 10 月 16 日下班前报送。

二、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标准及材料报送要求：

（一）评选范围

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生，同一学年内获

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

奖学金。

（二）评选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 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上学年未受过校级

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

4. 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生活俭朴；

5. 在本学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中，被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

生；

6. 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表现突出，符合下面所列的学习成绩

具体要求：

（1）上一学年所有核心课程无补考或重修记录，且两学期智育成绩和综合

测评成绩在本班级均排在前 1/3；

（2）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质测试标准。

7. 在校期间个人综合素质较强，在其他方面表现比较突出，获得校级以上

（含校级）表彰奖励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8. 上一学年两学期星级文明宿舍等级均为三星级以上（含三星级）。

（三）评选要求

1. 各学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让每位同学都了解本次评选工作的程序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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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办法；

2. 所有程序必须经过民主评议，公开透明，严禁徇私舞弊；

3. 评选结束后各学院要在本院范围内公示三天，学校审核后在全校范围内

公示三天，接受广大同学的监督；

4. 学生工作处成立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小组，对各学院上报的《国家励志

奖学金申请表》、《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的各项评选条件进行抽

查，如发现申请表或评选条件不符合要求的，将取消评奖资格。

（四）材料报送要求

1. 学生提交材料：

《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一份，终审通过后装入学生档案。

2. 学院报送材料：

（1）在学工系统提报获奖学生数据；

（2）《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一份，分管领导签字、加盖学

院公章，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nndxsczxb@126.com；

3. 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材料于 10 月 17 日下班前报送。

三、国家助学金评审标准及材料报送要求：

（一）参评范围

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生（含预科生），同一学年内申请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

生可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

（二）评选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 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上学年未受警告（含

警告）以上处分；

4. 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生活俭朴；

5. 在本学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中，被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

生；

6. 勤奋学习，积极上进，自立自强，积极参加勤工助学等实践活动；一年

级学生主要以入学后的学习和生活表现为评选依据，高考成绩仅做参考；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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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学生，上一学年所有核心课程中补考或重修课程原则上不得超过 3门；

7. 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质测试标准；

8. 上一学年两学期星级文明宿舍等级均为三星级以上（含三星级）；

9. 在具备前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依据学生的贫困程度和学习成绩来评定助

学金的等次。

（三）评选要求

1. 各学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让每位同学都了解本次评选工作的程序和评

选办法；

2. 所有程序必须经过民主评议，公开透明，严禁徇私舞弊；

3. 评选结束后各学院要在本院范围内公示三天，学校审核后在全校范围内

公示三天，接受广大同学的监督；

4. 学生工作处成立国家助学金评审小组，对各学院上报的《国家助金受助

学生初审名单表》的各项评选条件进行抽查，如发现评选条件不符合要求的，将

取消受助资格。

（四）材料报送要求

1. 学生提交材料：

《国家助学金申请表》一份，终审通过后装入学生档案。

2. 学院报送材料：

（1）在学工系统提报获奖学生数据；

（2）《国家助金受助学生初审名单表》一份，分管领导签字、加盖学院公章，

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nndxsczxb@126.com；

（3）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报告，报告中须写明评审人数和等级，评审依据，

评审程序以及评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分管领导签字、加盖学院公章。

3. 国家助学金评审材料于 10 月 18 日下班前报送。

特此通知

附件 1：《国家奖助学金名额分配表》

附件 2：《2018-2019 学年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附件 3：《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填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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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

附件 5：《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

附件 6：《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附件 7：《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

附件 8：《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初审名单表》

附件 9：《内蒙古农业大学国家奖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19 年 10 月 9 日


